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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7 

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中心，圣多明各 

（多米尼加共和国） 

概 要 

本项目系根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西班牙的要求列入执行局第一七

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本文件包括解释性说明和决定草案。 

建议作出的决定：第 13 段。 

 巴黎，2007 年 4 月 11 日 

原件：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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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 

音像传播中心的解释性说明 

1. 当代生活日益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的结果，它要求专业人员越来越具有竞

争性。 

2. 因此，促进教学、高质量的艺术创作、研究和革新这一面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内容是

很重要的。知识社会要求教育系统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因为这是确保公民福祉和可持续发展

的唯一途径。 

3. 采取这类行动应以 2000 年 9 月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的各项计划（包括与高等教育、文化多样性有关的计划和所有涉及文化政策、文化间对

话与了解事项得计划）所确定的目标为基础。 

4. 为了促进通过获得信息和知识提高能力，特别把重点放在言论自由、促进传播发展和

鼓励利用信息传播技术为教育、科学和文化服务上，多米尼加共和国全国文化秘书处和西班

牙王国合作秘书处正在各自的主管领域内采取行动，它们认为这项工作在南南和南-南-北交

流与合作中具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把欧洲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汇过程作为参照，

以把舞蹈、表演艺术、音乐和音像传播方面的高等教育引进多米尼加共和国。 

5. 在这整个过程中，已与“阿莉西亚·阿隆索”高等舞蹈学院（附属西班牙国王大学同名

基金会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中心）以及马德里同一所大学音像传播系和新成立的拉丁美洲电影

基金会及其设在古巴共和国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的国际电影学校都已开始签订协定。 

6. 同时，与西班牙国王大学音像传播系的合作已开始，目的是为了在 2007--2008 学年开

始将电影和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引进多米尼加共和国。 

7. 为此，多米尼加全国文化秘书处提议建立一个地区兼国际中心，作为促进南南和南-南-

北交流与合作计划的论坛，名为多米尼加共和国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

中心。该中心将设在圣多明各，其宗旨是对艺术家和专业人员进行舞蹈、表演艺术、音乐和

音像传播方面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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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该中心在培训活动和传播与研究方面对该地区均具重大意义，它将通过促进能力的提

高、追求精益求精、高质量培训、多样性和多文化对话，造福于多米尼加和拉丁美洲。为了

为该项目打下基础，将在西班牙国际合作署的援助下，在这些艺术领域开展师资培训。 

9. 在第一阶段，设在古巴的新成立的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和马德里西班牙国王大学阿莉

西亚·阿隆索高等舞蹈学院将作为该地区中心的协作中心和学术单位。 

10. 该地区中心的目标 

(a) 从精益求精和现代观点出发，对拉丁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艺术家

进行舞蹈、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培训； 

(b) 增强专业艺术家与社会、他们的责任与社会的联系，促进他们参与其从事表演工

作的区域的发展进程； 

(c) 促进对艺术家职业培训和培养的高等文凭和资格的认证； 

(d) 加强该地区各国之间、特别是与其它同类地区中心的合作、伙伴、交流和对话关

系； 

(e) 在加勒比语言多姿多彩的情况下，促进文化的多样性。 

11. 法律地位 

 从法律角度看，将按照现有的有关规定，由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本组织签署正式协定，

并提交大会批准，从而使该地区中心成为由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第 2 类机构。该中心在管理和

行政方面享有自主权，也有自己的法人地位。它是一个官方的非赢利性公共服务机构，将通

过其所属机构和（或）为此目的与其协作的机构，专门在艺术和音像传播方面开展高级培训

计划、传播和研究。 

12. 该地区希望参与该中心活动的会员国可通过其本国机构附属该中心学术单位或与其协

作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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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决定草案 

13. 执行局可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33 C/90 号决议， 

2. 审议了 176 EX/57 号文件， 

3. 感兴趣地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圣多明各（多米尼

加共和国）建立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中心的建议： 

4. 请两国政府就此建议能否持续、是否可行提交研究报告，以审议能否由教科文组

织赞助将该中心。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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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议程项目 57 

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中心， 

圣多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 

更 正 件 

 第 13 段决定草案修改如下： 

建议作出的决定草案 

13. 执行局可考虑通过如下决定： 

执行局， 

1. 忆及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通过的 33 C/90 号决议， 

2. 审议了 176 EX/57 号文件及其更正件， 

3. 感兴趣地欢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圣多明各（多米尼

加共和国）建立伊美地区舞蹈、音乐、表演艺术和音像传播中心的建议： 

4. 请两国政府在秘书处的协助下，就此建议能否持续、是否可行向执行局第一七七

届会议提交研究报告，以审议能否将此中心作为由教科文组织赞助的第 2 类机

构。 

本文件系采用再生纸印制 

 巴黎，2007 年 4 月 13 日 

原件：西班牙文 

 

第一七六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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